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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申请创建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
预验收
我市自去年9月获批创建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资格以来，全市上下共同努力，部门和镇街协同推进，创建成效明显。出台了“1+4+3”的政策体系，质监、经信、住建和环保牵头的四大质量提升工作成效明显，长安、虎门等镇街积极申报省质量强镇示范镇和全国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服装、玩具、家具等行业协会积极开展质量强业活动，卓越绩效模式推广和建立首席质量官制度等质量强企抓手工作也取得明显成效，构建起具有东莞特色的全方位创建工作整体格局。技术机构建设和名牌带动战略、标准化战略等质量基础工作扎实推进，中小学质量教育富有成效，电梯监管改革、检测资源联盟、抽查经费列入财政预算等工作亮点纷呈，“创新驱动 质量引领”的城市质量精神获得社会广泛认可。
按照《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考核验收细则》的要求，我市开展了全面自查，自评得分已超过800分（总分1000分），各项指标基本符合考核验收要求。按照验收程序规定，我办11月6日正式向省质量强省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交申请，于2013年11月25-26日对我市进行创建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的预验收。
    接下来，我市将一手抓查漏补缺，一手抓巩固提高，做好材料整理与示范点创建工作，确保多得分、少丢分、不丢分；加强宣传工作，营造大质量氛围，确保创建指标达到验收标准，高水平、高质量通过预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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